附件4
不合格党员的认定标准和处置程序

（修订）

一、不合格党员的认定标准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作延长预备期处理。

（一）政治素质较差，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，但本人积极愿意改正的；

（二）预备期中思想、工作、学习等出现一些缺点，经党组织指出后，愿意改正的；

（三）入党后受到学校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，或犯了其他一般性错误，但本人认识深刻，下决心改正的；

（四）预备期内有1门科目不及格，但决心端正态度、努力提高的；

（五）未完成预备期党组织培养考察任务的；

（六）由于其他原因，党组织认为应该继续考察和教育的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作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处理。

（一）受到学校记过及以上处分的；

（二）预备期不履行党员义务、未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的；

（三）预备期内有2门（含）以上科目不及格的；

（四）预备期内犯有错误，经党组织批评指出后，拒绝检查改正的；

（五）延长一次预备期后，仍无明显进步的；

（六）因党员个人原因导致预备期满未按期转正，时间超过6个月（含）以上，或个人在预备期内提出退党、放弃转正的；

（七）由于其他原因，党组织认为应当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根据其表现和态度，作限期改正、劝退或除名处理。

（一）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信仰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，推崇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，热衷于参教、信教；

（二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不能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不能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，传播政治谣言及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；

（三）对组织不忠诚、不老实，欺骗组织、对抗组织，公开扬言退党；

（四）宗旨观念淡薄，服务师生意识差，利己主义严重，不支持、不配合所在党组织和班级、二级学院、学校的重要工作；

（五）遵纪守法意识不强，不遵守《学生手册》的相关规定，严重违反校纪校规；

（六）组织纪律散漫，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不按时交纳党费，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，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，甚至参加非组织活动；

（七）消极懈怠、不思进取、不负责任、不敢担当，在工作、学习和生活中不起先锋模范作用，落后于普通群众；

（八）违反大学生守则、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，沉迷低级趣味，参与“黄赌毒”，其负面行为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。

要求限期改正的不合格党员，时间一般为1年；限期改正期间，党员权利不受影响。对拒不改正或限期改正期满仍无转变的，劝其退党，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按照规定程序给予除名处置。

（一）理想信念缺失，政治立场动摇，已经丧失党员条件的；

（二）信仰宗教，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，劝其退党，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；

（三）因思想蜕化提出退党，经教育后仍然坚持退党的；

（四）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以退党相要挟，经教育不改的，劝其退党，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；

（五）限期改正期满后仍无转变的，劝其退党，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；

（六）没有正当理由，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或者不交纳党费，或者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，按照自行脱党予以除名。此外还包括：1.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毕业生党员（不含在国（境）外实习或学习的），超过6个月未与党组织联系、且经多方努力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；2.转出组织关系的毕业生党员，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到接收单位党组织接转组织关系的；3.在国（境）外实习或学习的毕业生党员，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超过5年，超过6个月未与党组织联系、且经多方努力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。

对违犯党纪的党员，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。

二、不合格党员的处置程序

（一）党支部对党员不合格表现进行调查，基层党委可派人参加。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，支委会形成调查核实材料，初步提出党员被认定为不合格党员的原因和拟处置意见。处置失联党员时，应通过多方渠道尽量联系到党员本人。

（二）党支部将初步认定处置意见、调查核实材料报基层党委预审。对拟作出劝退、除名处置的，由基层党委报上一级党委预审。

（三）经预审同意后，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，通报调查核实情况，讨论初步处置意见，按党内有关规定程序进行票决，形成支部决议；会前通知拟处置党员到会，不能到会的可提供书面申辩材料，对拒不在处置决议上签字或因故不能签字的，由党支部在处置决议上注明。

（四）党支部将处置决议及相关材料上报学校党委，党委经集体讨论、逐一表决后进行审批。对作出劝退、除名处置的，由基层党委集体研究提出审批意见，报上一级党委审查批准。

（五）党支部接到审批意见后，及时通知被处置党员，并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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